
9 月 19 日，杭州部分区域开始实施住
房限购政策。“政策出台后，一些先付款后
网签的房产交易，就容易因为‘不达标’而
出现退房纠纷。”杜鹏律师说，这类问题在
全国其他限购城市已经出现。

2011 年 1 月，张某看中了青岛的一套
房子，和房主毛某签订了购房合同，并支付
了10万元定金，但未办理网签手续。谁知，
不久后毛某称不能把房子卖给张某。张某
就将毛某告上法庭，要求毛某按合同规定
把房子卖给他，返还购房定金并支付利
息。但毛某称，由于青岛市出台限购令了，
张某户籍枣庄，且一直在枣庄工作，不符合

在青岛地区购房的条件，所以无法继续履
行购房合同。由于双方没有办理网签手
续，受限购政策限制，双方房屋买卖合同无

法继续履行。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双方房
屋买卖合同，毛某需返还张某购房定金10
万元及7277元利息。

杜鹏律师说，购房时间以交易合同网
签备案时间为准。因此，即使房产交易双
方签订了购房合同，但如果没有网签备案，
就会受住房限购政策限制，这种情况下，买
卖双方只能通过尽量协商，将损失减少到
最低。“但从根本上说，无登记前提下签署
的房屋买卖合同，仅仅是份债券合同，购房
人有主张债务归还的权利，却没有主张房
产的权利。希望购房人能够明白，这样的
合同是不受法律完全保护的。”

未网签被限购 损失只能靠协商

随着房价的上涨，有些地方出现了多
人凑齐房款或首付款，以其中一人名义购
房的“众筹买房”现象。“虽然‘众筹买房’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人支付房款的压力，
但由于这种行为大多存在于朋友、亲属之
间，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因约定不明确或
产权登记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情况而引发
的各种纠纷。”杜鹏律师说。

他说，比如有的人因为一直租房住，但
不够付首付款，于是和朋友联名买了套房
子。有的人自己没有公积金，刚好亲戚有，
于是和亲戚约定自己支付首付款，再使用
亲戚的公积金申请贷款买房。这类联名买
房的人，往往并非夫妻，而是亲戚、朋友或
同学。

杜鹏律师说，“众筹买房”存在两方面
的法律风险。首先是房屋实际出资人（除
名义购房人外）的风险。“这其实跟上面讲
述的‘借名买房’一样。”因实际出资人与名
义购房人之间仅存在合同关系，房产登记

簿上仅反映名义购房人为房屋所有权人。
而我国房屋所有权的取得以登记为要件。
若名义购房人未按照先前签订的众筹购
房合同约定时间售房，而是私下将房产进
行出售并完成过户交易，实际出资人只能
要求名义购房人承担违约责任、损害赔偿
责任。

其次是名义购房人的风险。由于房产
登记簿上或贷款合同中仅显示名义购房人
的信息，因此在“众筹买房”中名义购房人
也会因实际出资人在抛售时间或抛售价格
事宜上产生争议，给自己带了一些风险。
如名义购房人按照合同约定抛售房屋，并
对外与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续若
在房屋买卖合同履行中与买受人产生纠
纷，买受人追责的主体仅限于名义购房人，
名义购房人需要对外独立承担责任。

杜鹏律师建议，如果是“众筹买房”，实
际出资人之间需要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出
资人之间、出资人与名义购房人之间的权

利义务，特别是有关出资比例，出资款项交
付方式，利益分配，抛售时间，名义购房人
擅自处分或因名义购房人原因致使众筹房
屋被查封、被执行的损害赔偿责任，房屋贷
款无法及时偿还导致名义购房人资信受损
的赔偿责任，房屋出售后产生的争议处理
等约定，以免产生纠纷。

“众筹买房”虽无限制但易引发纠纷

借名买房 小心赔了房子还要吃官司

此次杭州推出的限购政策明确，在本
市限购范围内暂停向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
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住房，包括新
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类似的政策在全
国其他城市也推出过，有人就想出了借名
买房的途径。”杜鹏律师说，实际上，这种实

际出资人（借名人）借用他人名义购买房
屋，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并约定由实际
出资人享有房屋权益的行为，借名人比出
名人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和法律风险。

2015年5月，外地人陈某想在广州购买
房子投资，但因不具备购房资格，就与当地
户籍的表哥梁某协商，梁某同意陈某借用
其名义购买房屋。2015年6月，陈某全额付
款买下当地一套房子，落户在梁某名下，双
方未签订借名购房协议。谁料，不久梁某
因赌博欠下赌债，决定将那套房子出售抵
债。被发现后，他表示该房登记在自己名
下，无任何证据证明该房属于陈某所有。
陈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梁某终止出售
行为，并将房屋过户至自身名下。目前，此
案法院仍在审理，陈某花了很多精力收集

证据来证明借名购房的事实，对当初没有
签订借名协议懊悔不已。

“这种看似钻空子的行为，实则危机重
重。”杜鹏律师说，《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
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
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登记簿是
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
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以他
人名字买房，从法律意义上说，出名人是该
房屋的所有人。虽然此举可以避开限购政
策，但房产登记在别人名下，毕竟面临着诸
多法律风险。即使双方购房前签订书面协
议，约定出名人仅作为产权的代持方，但这
类约定无法越过《物权法》，最终借名人很
可能房财两空。

卖家“坐地涨价”提高违约金降风险
“在房价上涨的大背景下，卖家‘坐地

涨价’毁约的情况较为常见。”杜鹏律师
说，碰上这类纠纷，可在签订合同时提高违
约金，来降低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

2016 年 2 月，合肥的李某看上了同一
小区张某要出售的房屋。因为双方相互认
识，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85万元的成交
价格。3月初，双方在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
买卖合同，李某向张某支付了定金2万元，
双方约定李某支付 40%的首付款，剩余款
项由李某按揭支付，并约定了相关违约责
任。合同签订后，李某按约支付首付款。
然而，因3月份合肥房价上涨幅度较大，张
某便要求李某加价20万元，否则房子不卖
了。李某不能接受，要求张某按合同约定
履行过户及交房义务。双方发生争议，李
某随后将张某告上法院。最后经法院调

解，两人达成协议，同意解除房屋买卖合
同，由张某支付违约金。

杜鹏律师说，买卖双方签订的房屋买
卖合同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时一般
都是合法有效的，双方都应该按约履行。
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有支
付违约金或者双倍返还定金两种。如果先
前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购房者
还可以主张增加违约金以弥补对方违约造
成的损失。比方说，相同地段相同类型的
房子，由于房价上涨，先前约定的违约金已
经无法弥补购房者的损失，购房者可以举
证要求增加违约金。他提醒说：“合同中应
明确约定过户的时间，如果逾期，可以要求
对方按日支付违约金。需要注意的是，根
据法律规定，违约金最高不能超过实际损

失的30%。”
杜鹏律师说，有些卖方还会以配偶不

同意为理由毁约，买房在房屋交易应弄清
楚房屋的产权人，涉及共有产权的，共有产
权人也应当在合同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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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课”主讲人：杜鹏律师

众筹买房好是好 有些关口要把牢
律师教你买房卖房过程中的“避险术”

最近的杭州楼市，用
火爆来形容并不为过。

据报道，刚刚过去
的中秋小长假，杭州新
房、二手房成交量均破
1500套，双双创下历史
同期新高。

不止是杭州，国家统
计局日前公布的8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显
示，超过 90%的城市房
价上涨。楼市活跃的大
环境下，因房产自身的特
性，加上限购政策的出
台，买卖双方交易过程中
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纠纷，
这从上海、深圳、合肥等
地房产交易纠纷案件数
量增加就可见一斑。

买房是人生大事，如
何避免在房产交易中惹上
麻烦？本周二晚上7：30，
本报微信公众号（zjfzbs）
主办的“法治微沙龙”特
别邀请浙江顺博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及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杭州合欢心理咨
询服务中心特邀律师杜
鹏律师，围绕房产买卖中
的典型纠纷上了一堂“微
课”，传授规避风险的方
法。本期《看法》栏目将
“微课”内容整理刊出，方
便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
多的法律知识，可以关注
本报微信公众号，我们会
定期推送大家关心的话
题。如果您有想听的课
程，也可在关注本报公众
号后发微信给我们，我们
将从中选择话题，邀请律
师上课。

【核心提示】


